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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解除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通过银行查询获悉，公司名

下部分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及资金已解除冻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情况 

因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大连分行”）与辽

港大宗商品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港大宗”）、锦国投(大连)发展有限公

司、辽港(大连)发展有限公司、辽港(大连)经贸有限公司及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广发银行大连分行向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

冻结公司名下2家银行账户资金。 

公司于2025年6月10日收到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4）辽

0291民初8210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公司给付广发银行资产权益收购款

88,389,851.17元及逾期罚息，驳回广发银行大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公司不

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以上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10日、2025年7月30日披露的《关

于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公告》《关于公司累计诉讼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52、2025-097）。 

二、公司银行账户资金被解除冻结的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辽 02 民终 7407 号《民

事判决书》，该判决对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公司不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并依此

解除上述 2家银行账户的冻结，具体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账户性质 解封情况 

1 建设银行锦州天桥支行 2100**************** 基本户 已解除冻结 

2 工商银行锦州开发区支行 0708************** 一般户 已解除冻结 

 

三、银行账户资金解除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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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招商银行、华夏银行及公司工会委员会账户由于前

期其他诉讼案件仍处于冻结状态外，其余账户均恢复正常使用状态。本次解除冻

结有利于公司整体资金划转和使用，保障经营管理活动的正常运行。 

2.本次案件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以公司年度审计报告为

准。公司将密切关注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和股

东利益，并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19 日 


